关于《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天市监规字〔2020〕1号)于2020年11月经区政府同意印发实施以来，有效推动我区的标准化工作。现因该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临近，且上级政策、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现状发生变化，我局针对文件进行修订完善，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目的及必要性
《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天市监规字〔2020〕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于2020年11月经区政府同意印发实施。该政策实施以来，极大地调动了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对引导我区重点企业掌握行业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近三年累计推动辖区企事业单位主导或参与制定修订国际标准4项、国家标准488项、行业标准101项，地方标准133项，发布团体标准866项，企业标准3925项。

该《管理办法》有效期至2025年11月。为持续鼓励、支持我区企事业单位开展标准化工作，确保该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需及时开展《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另外，近年来上级政策、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现状发生变化，《管理办法》中部分事项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委印发的《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市监竞协发〔2023〕53号），要求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同时，广州市于2024年7月出台《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4〕2号），对原有申报单位条件、资金使用范围等内容进行了调整。为更加规范我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和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堵塞漏洞，促进公平公正，有必要对该《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程序说明
我局自2024年10月开始启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通过研究省、市及各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对《管理办法》条款逐条进行研究修订。2024年12月对具体修订内容进行论证，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3、 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分六章三十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七条）。主要规定了本《管理办法》的立法目的与依据，确定了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的定义、适用范围、使用和管理原则、绩效目的和申报合规性要求。
（二）第二章部门职责（第八条至第九条）。主要规定了区财政部门和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
（三）第三章使用范围和额度（第十条至十八条）。主要规定了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具体的使用范围、具体项目资助条件和标准，项目立项和验收要求。
（四）第四章申报和审批（第十九条至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项目申报和审批程序要求。
（五）第五章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第二十五条至二十八条）。主要规定了资金拨付、信息公开、绩效评价要求和责任追究机制。

（六）第六章附则（第二十九条至三十条）。主要明确了国际标准定义和《管理办法》的实施时间。

4、 修订内容说明

广州市于2024年7月出台《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4〕2号），相比于2020年6月出台的《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0〕2号），在“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方面主要对申报单位条件、资金使用范围、项目资助条件和标准等方面进行了修订。我局在修订《管理办法》工作中，与时俱进，紧跟上级政策指引，对照最新出台的《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4〕2号）进行修订。同时因地制宜，结合天河区政策和产业实际、标准化工作情况，充分论证后进一步确定修订内容。

（一）修改申报单位条件，促进公平竞争
将原《管理办法》中第三条“在天河区依法登记设立、依法纳税、依法纳入统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省属或中央驻穗的相关企事业单位除外），积极参与天河区标准化战略实施工作，符合本办法所列资助范围的，可依据本办法申请专项资金……”。修改为：“在天河区行政区域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法人或其它组织，符合本办法所列使用范围和条件的，可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申报专项资金资助”。

（二）修改资金使用范围和额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删除“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项目。使用采标标志企业备案审查和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确认已由《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69号）公告转移，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再对“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项目进行证书发放。目前省、市相关政策也不再对“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项目进行资助。因此不再对上述项目进行资助。

2.标准化战略资金使用范围增加“标准化技术支撑项目”、“标准化活动项目”、“标准化贡献项目”。根据《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4〕2号）相应增加使用范围，对促进人才培育、推进标准国际化工作、举办重大国际性或全国性标准化活动，获得国际标准化奖项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给予资助。

3.修改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资助条件和标准。增加“天河区每年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资助总额不超过300万元”限制条件；将单个标准制定修订项目由原《管理办法》的定额资助修改为限额资助；将原《管理办法》第八条“标准文本中排序处于前五位的起草单位为本办法所称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含地方技术规范）的单位”修改为“标准文本中排序处于前三位的起草单位为主导制定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单位”。为提高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公平公正，参照《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市监规字〔2024〕2号），对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资助条件和标准进行修订。

（三）减证便民、优化服务

取消原《管理办法》第十条中报送纸质申报材料的要求。2024年起，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申报工作采用全程网上申办，申报单位可在线提交申报材料，提高企事业单位申报资助的便利性。删除原《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提交申报材料要求，具体要求将在每年申报指南中规定。拟参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标准化战略）项目的通知》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相对原《管理办法》及原《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资助申请表》，拟减少申报单位提交企业纳税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要求。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修订后的《管理办法》除上述主要部分作修改外，对个别条款顺序作了调整或合并，对个别文字作了规范，而主要内容和意思表达未有原则性改变。

（二）修订后的《管理办法》符合下列原则：

一是连续性原则，为便于全区各企业和组织的理解和使用，修订过程尽量保持《天河区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连续性，能够使用的条款原则上保留；

二是准确性原则，修订过程尽量保证文字描述、语法和逻辑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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